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校教〔2014〕67号


关于2015届本、专科学生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安排的通知

全校各院（系）：
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是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，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、把好出口关的重要环节。为确保2015届本、专科毕业生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的进度和毕业设计/论文质量，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 认真做好毕业设计/论文的前期准备工作
组织相关毕业设计/论文指导教师和2015届本、专科毕业生认真学习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管理办法》（校教〔2011〕73号）、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专科学生毕业设计(论文)工作规范》（校教〔2009〕4号）和《学校有关毕业设计/论文材料的相关形式规范要求》（参见http://e.hustwb.edu.cn/structure/jyjx/jyjx_th?infid=159）等规范性文件，并遵照执行。

二、做好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的全程监控工作

各院（系）应在认真总结往届毕业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，认真做好2015届本、专科毕业设计/论文的落实工作，妥善处理学生就业、考研与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的关系。学校教务处、教学顾问委员会将于答辩前对各院（系）的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进行专项检查，未通过学校检查组专项检查的专业不得进入答辩环节。2015届本科生毕业设计答辩前专项检查，学校将使用论文引用检测系统，对全校的本科生毕业设计/论文进行随机电子查重，未通过重复率检测的学生将被取消答辩资格。
三、确保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的整体进度
各院（系）应参照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15届本科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进度安排表》（见附件）和各专业的《毕业设计/论文教学大纲》，制定本单位的本、专科毕业设计/论文具体工作进度安排表，并于2014年12月31日前报教务处备案。

毕业设计/论文主要工作集中安排在2014-2015学年度第二学期内进行，根据本单位工作的统筹安排，各院系可适当提前开展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的启动和任务布置工作，但每个阶段的时间截点应在学校统一安排的时间范围内（详见附件）。

四、做好优秀毕业设计/论文的评审与推荐工作
为高质量地完成校、省级优秀毕业设计/论文的评选工作，请各院（系）在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的全过程中严格要求，认真把关，争取把更多更优秀的毕业设计/论文推荐给学校和湖北省学位办。

请各院（系）认真安排，切实落实好2015届本、专科毕业生的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。

附件：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15届本科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进度安排表》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
2014年10月30日
主题词：毕业设计  论文  工作安排  通知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办公室           2014年10月30日印发

附件：
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15届本科毕业设计/论文

工作进度安排表

	工作阶段
	工作内容
	时间安排及有关要求

	前期准备阶段
	确定承担毕业设计/论文指导任务的教师。
	2014-2015-1学期第18周结束前（2015年1月2日前）

	
	指导教师根据“一人一题”要求向院（系）提交毕业设计/论文课题表。
	

	
	召开毕业设计/论文动员会，上网公示毕业设计/论文课题。
	

	
	组织双向选择，确定每个学生毕业设计/论文的课题和指导教师。
	

	开题阶段
	指导教师向所指导的学生下达《毕业设计/论文任务书》。
	2014-2015-2学期第1周结束前（2015年3月6日前）。注意：（1）开题阶段时间不得少于四周；（2）外文文献原文需由指导教师指定，并要注明出处。

	
	开题报告撰写、开题报告答辩、外文文献翻译工作。
	

	中期阶段
	学生根据拟定的课题实施方案，进行深入研究。
	2014-2015-2学期第8周结束前（2015年4月24日前）

	撰写论文阶段
	学生向其指导教师提交毕业设计/论文初稿。
	2014-2015-2学期第11周结束前（2015年5月15日前）

	
	指导教师对初稿进行批改，学生根据指导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，并完成毕业设计/论文定稿。
	

	答辩与成绩评定阶段
	答辩学生资格审查。
	2014-2015-2学期第12周结束前（2015年5月22日前）

	
	答辩前专项检查〔各院（系）自查与学校检查相结合〕，未通过学校检查的专业不得进入答辩环节。
	2014-2015-2学期第12-13周（2015.5.18-2015.5.29）

	
	学生进行毕业设计/论文修改，完成答辩及成绩评定工作。
	2014-2015-2学期第14周结束前（2015年6月5日前）

	后期工作
	各院（系）整理毕业设计/论文成绩单，根据教务处学务指导科的要求及时上交。
	2015年6月5日前

	
	校级优秀毕业设计/论文评选，推荐申报省级优秀学士学位论文。
	2014-2015-2学期第15-16周（2015.6.8-2015.6.19）

	
	各院（系）进行文档整理，归档，完成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总结，经院（系）审查后交学校教务处；提交毕业设计/论文光盘。
	2014-2015-2学期第16周结束前（2015年6月19日前）

	
	进行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综合评估与考核。
	2015-2016-1学期初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


注：专科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进度安排表由各院（系）结合专业毕业设计/论文教学大纲要求参照此表制定，并报教务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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